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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申 請 遊 戲 機 中 心 牌 照 指 引  
為 申 請 牌 照 刊 登 告 示 的 法 例 規 定  

 
  下 列 的 問 答 ， 旨 在 幫 助 你 了 解 為 申 請 牌 照 刊 登 告 示 的 法 例 規 定 。  

 
問 題 1 申 請 人 為 什 麼 必 須 為 申 請 刊 登 告 示 ？  

 
這 是 《 遊 戲 機 中 心 條 例 》 第 5 ( 2 ) 條 的 規 定 。 簡 單 來 說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一 份 於 本 港 流 通 的 中 文 報 章 ， 以 中 文 刊 登 告 示 最 少 兩 次 ， 以 及 在

一 份 於 本 港 流 通 的 英 文 報 章 ， 以 英 文 刊 登 告 示 最 少 兩 次 。  

 
問 題 2 申 請 人 應 在 什 麼 時 候 為 申 請 刊 登 告 示 ？ 告 示 刊 登 後 ， 應 該 怎 樣  

 做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影 視 處 )認 收 其 申 請 後 ， 儘 快

為 申 請 刊 登 告 示 。 申 請 人 同 時 須 在 其 申 請 獲 認 收 後  10 個 工 作 天

內 ， 向 影 視 處 遞 交 刊 登 告 示 的 整 頁 報 紙 。  

 
問 題 3 申 請 人 應 在 哪 一 份 報 章 上 刊 登 告 示 ？  

 
申 請 人 應 在 本 港 流 通 的 中 文 報 章 及 英 文 報 章 各 一 (如 下 列 例 子 )為 其

申 請 刊 登 告 示 最 少 兩 次 :  
 
 英 文 報 章            中 文 報 章
 
中 國 日 報 香 港 版 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 
南 華 早 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英 文 虎 報 The Standard 
 

 
大 公 報  
文 匯 報  
東 方 日 報  
星 島 日 報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新 報  
 

 
太 陽 報  
成 報  
明 報  
香 港 商 報  
信 報 財 經 新 聞  
蘋 果 日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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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4 告 示 的 內 容 應 該 是 怎 樣 ？  

 
 若 是 英 文 版 ， 應 用 以 下 字 眼 ：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name of applicant) of (address of applicant) is 
applying to the Commissioner for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for 
new issue of an Amusement Game Centre Licence for the operation of 
(number of machines) amusement game machines/devices at (address of the 
proposed amusement game centre), and that any person who has any 
objections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reasons of objection to the Commissioner for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t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Room 915, 
9/F., Revenue Tower, 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date on which the advertisement appears)” 
 
 
 

 
若 是 中 文 版 ， 應 用 以 下 字 眼 ：  

 
“現 特 通 告 :  (申 請 人 姓 名 )  其 地 址 為 (申 請 人 地 址 )， 現 向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處 長 申 領 遊 戲 機 中 心 牌 照 ， 以 便 在 (建 議

遊 戲 機 中 心 地 址 )使 用 (遊 戲 機 數 目 )部 遊 戲 機 /裝 置 ， 特 此 通

知 。 任 何 人 士 如 反 對 該 項 申 請 ， 須 在 本 告 示 發 出 日 期 起 計

的 14天 內 ， 以 書 面 向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處 長 (地 址 ：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5號 稅 務 大 樓 9樓 915室 )提 出 反 對 的 理 由，並

加 簽 署 。  

 
 
          日 期 ：  (刊 登 廣 告 的 日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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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5 申 請 人 若 在 限 期 前 未 能 遞 交 所 需 的 告 示 ， 會 有 甚 麼 後 果 ？  

 
 申 請 人 若 在 影 視 處 認 收 其 申 請 日 期 起 計 10 個 工 作 天 內 未 能

遞 交 所 需 的 告 示 ， 其 申 請 將 視 作 無 效 ， 影 視 處 將 不 會 進 一 步

處 理 該 項 申 請 。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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